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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西咸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文件

陕西咸市监办发〔2022〕15 号

陕西省西咸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
关于开展 2022 年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的

通知

各新城分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、市关于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、维护

公平有序市场环境的决策部署，按照《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

开展 2022 年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的通知》（西市监处发

〔2022〕76 号）要求，区局决定开展 2022 年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

法行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聚集民生和新消费领域中的热点问题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

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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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绕群众投诉举报多、反映集中的问题，开展有针对性的监管

执法，努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，助力扩大内需，提升人民群

众满意度和获得感。

（一）重点查处老年消费市场的违法行为。依法维护老弱群体

合法权益，严厉打击假借专家义诊、免费旅游、健康咨询讲座等方

式推销“保健”产品、伪高科技产品及违规宣传金银箔粉可食用等

虚假宣传和虚假广告行为，严厉查处使用“协和”“同仁”等知名医

院标识欺骗、误导消费问题。

（二）重点查处青少年消费市场的违法行为。依法维护青少年

儿童合法权益，严厉打击使用误导性表述对近视防控产品、儿童化

妆品等进行虚假宣传的行为，严厉查处在线培训机构、早教机构等

对师资、培训效果作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。

（三）重点查处“她经济”消费市场的违法行为。依法维护女

性消费者等群体的合法权益，严厉打击医疗美容、植发等机构通过

虚构、夸大自身资质或从业人员资质，对医疗美容效果或产品功效

作虚假、夸大宣传，欺骗、误导消费者的行为。

二、聚集重点商品和要素市场中的侵犯知识产权问题，营造公

平有序的市场环境

紧盯抗疫防护用品、食品等重要商品，以及技术、数据等重要

要素市场，打击商业标识仿冒混淆行为，加强商业秘密保护，为商

品和要素自由高效流动提供良好市场环境。

（一）重点查处侵犯商业秘密违法行为。严厉打击通过盗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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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侵入等不正当手段获取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。严厉打击员工或

者前员工利用职务便利，以不正当手段获取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。

严查离职后违反保密协议约定，侵犯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。

（二）重点查处仿冒他人商品名称、包装、装潢的违法行为。

严厉打击在农村、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地区，生产、销售混淆农资产

品行为。严厉打击在医疗机构周边、学校周边、文化娱乐场馆周边

等重点地区，生产、销售仿冒混淆防疫用品、食品、日用品的行为。

（三）重点查处仿冒企业名称字号的违法行为。严厉打击擅自

使用与行业领军企业、创新型企业、国有企业等有一定影响的名称、

简称、字号相同或近似的标识，引人误认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

在特定联系的行为。

三、聚集商业营销中的焦点问题，着力构建良好竞争生态

紧盯商业营销重要环节，依法严厉查处妨碍公平竞争，影响经

济运行效率和质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，持续净化市场环境。

（一）重点查处医药购销、医疗设备采购中的商业贿赂行为。

严厉打击医药企业虚构业务事项套取资金，利用医药推广公司空设、

虚设活动套取资金，用于“带金销售”，以赞助费、讲课费等名义给

付“回扣”进行利益输送的商业贿赂行为。假借捐赠、科研合作、

试验推广等形式捆绑销售药品耗材实施商业贿赂行为。

（二）重点查处中介服务机构虚假宣传行为。严厉打击涉税中

介通过各类媒体、自媒体、互联网平台对涉税服务内容作虚假或引

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。严厉打击房产中介对房源信息、功能配套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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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售状况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。

（三）重点查处利用跟贴评论、测评结果等实施商业诋毁行为。

严厉打击通过雇佣专业“水军”“黑公关”等炮制、传播损害竞争对

手商业信誉、商业声誉信息的行为。严厉打击组织、指使第三方测

评机构虚假测评、故意抹黑、打压竞争对手的行为。故意传播他人

编造的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，实施商业诋毁的行为。

四、聚集新产业新业态中新的不正当竞争问题，为新经济发展

保驾护航

统筹防范竞争失序和预留创新空间，加大对网络不正当竞争行

为监管力度，促进技术创新进步，规范数字经济发展环境。

（一）重点查处网络“二选一”违法行为。严厉打击经营者利

用技术手段，通过影响用户选择、限流、屏蔽、搜索降权、商品下

架等方式，干扰其他经营者之间的正常交易，扰乱市场公平竞争秩

序的行为。

（二）重点查处流量劫持、数据爬取等违法行为。严厉打击在

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中，插入跳转链接、嵌入

自己或者他人产品的行为。严厉打击利用关键词联想、设置虚假操

作选项等方式，设置指向自身产品或者服务的链接，欺骗或者误导

用户点击的行为。严厉打击非法获得、使用其他经营者合法持有的

数据，扰乱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行为。

（三）重点查处直播带货中不正当竞争行为。严厉打击虚构剧

情的“剧本营销”“话题营销”和虚假“海外代购”等营销行为。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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厉打击商品与实际货品不一致、商品功效进行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

业宣传行为。严厉打击实施“饥饿营销”，对交易信息、用户评价等

进行虚假宣传的行为。

（四）重点查处刷单炒信、口碑营销等违法行为。严厉打击采

用伪造口碑、炮制话题、制造虚假舆论热点、虚构网络就业者收入

等方式进行营销的行为。严厉打击以反现、红包、卡劵等方式利诱

用户作出指定好评、点赞、定向投票的行为。严厉打击虚构收藏量、

点击量、关注量、点赞量、阅读量、订阅量、转发量等流量数据的

行为。

五、加强组织协调，务求工作实效

各新城分局要充分认识加强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工作的重要意

义，把组织开展好专项执法行动作为贯彻落实省、市加强反垄断反

不正当竞争执法决策部署的有力举措，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

度，坚决查处和曝光一批有影响力的案件，切实增强执法效能，维

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，有力推动新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。

（一）精心组织实施。各单位要加强法律法规政策解读指导，

下大力气查处一批有影响的案件，开展以案代训，促进系统不正当

竞争案件执法效能普遍提高。

（二）加强机制建设。坚持打建结合，及时总结好经验、好做

法，探索构建长效监管机制和社会共治治理体系。组织开展系统内

执法人员的技能培训，邀请相关部门参加培训和研讨，加大政策研

商和问题研究力度。大力强化竞争政策倡导，推动竞争政策实施。



- 6 -

（三）形成执法合力。区局将通过统一部署、挂牌督办、指定

管辖、交办等工作机制，加强对涉及面广、影响力大、疑难复杂等

重大案件的指导。各新城分局要及时协调解决执法办案中遇到的法

律适用问题，加强信息共享、线索移送、案件协查、联合执法力度。

及时曝光典型案件，加大以案释法力度，增强警示震慑效应。涉嫌

犯罪线索要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。

（四）做好统计报送。各新城分局要加强数据统计和信息报送，

从 2022 年 5 月至 12 月，每月 17 日前将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

统计表报送区局，同时报送重大、典型案件的处罚决定书等信息。

联系人：李茂 电话：33353326

附件：2022 年度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统计表

陕西省西咸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

2022 年 5 月 12 日

（公开属性：依申请公开）

陕西省西咸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2 年 5月 13 日印发


